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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43         证券简称：联创股份         公告编号：2020-136 

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山东华安

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新材”）拟对山东宏信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宏信化工”）在交通银行淄博分行、中信银行淄博分行存在的贷款金额

分别为人民币4000.00万元、2990.00万元的业务到期续贷事项提供担保。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山东宏信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淄博市周村区新建西路10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0613293918A 

法定代表人：邹方平 

注册资本：21,8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6年10月14日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不饱和聚酯树脂6.6万吨/年（周村区新建西路10号）、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5万吨/年（周村区新建西路10号）、顺丁烯二酸酐1.8万吨/

年（周村新华大道10161号）、丙烯酸8万吨/年（周村区恒星西路69号）、丙烯

酸正丁酯8万吨/年（周村区恒星西路69号）（以上五项有效期以安全生产许可证

为准）；经营销售：正丁醇、2-甲基-1-丙醇、1，2-二甲苯、苯、萘、苯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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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二聚环戊二烯、丙烯、丙烯酸[稳定的]、丙烯酸正丁酯[稳定的]、汽

油、柴油[闭杯闪点≤60℃]、石脑油(以上13项为不带有储存设施的经营，以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为准)；生产、销售邻苯二甲酸酐[含马来酸酐小于0.05%]

（生产地址限周村区新建西路10号、周村区恒星西路69号)、丙烯酸乙烯酯、丙

烯酸异辛酯（生产地址限周村区恒星西路69号）、邻苯二甲酸二辛（壬）酯、苯

甲酸、对苯二甲酸二辛酯、810酯、顺丁烯二酸水溶液、反丁烯二酸、PVC手套、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煤炭、蒸汽、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易制毒化学品）销售；化工设备、工业管道GC安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宏信化工主营业务 

宏信化工主要生产基本有机化工原料。主要产品有苯酐、增塑剂、不饱和聚

酯树脂、顺酐、塑胶手套等五个产品系列近30余个品种，其中：苯酐装置能力26

万吨/年，规模居亚洲第一位，增塑剂装置能力25万吨/年，规模居国内第二位，

不饱和聚酯树脂10万吨/年，顺酐6万吨/年，还有24亿支/年PVC塑胶手套、顺酐

尾气蓄热焚烧装置、日处理废水1000吨的污水治理装置及4500KW/年余热发电装

置等。 

（3）宏信化工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0年 10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0,773.72 245,908.61  

负债总额 150,819.80 151,055.00  

净资产 89,953.92 94,853.62  

营业收入 289,562.46 241,159.62  

利润总额 2,640.88 5,187.38  

净利润 1,980.66 4,899.70  

（4）被担保公司山东宏信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5）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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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比例 

山东俊丰实业有限公司    10,791.00  49.50% 

淄博华安化工有限公司       109.00  0.50% 

青岛科技大学科技公司        54.50  0.25% 

北京市化学工业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54.50  0.25% 

淄博市周村有机化工厂    10,791.00  49.50% 

合计    21,800.00  100.00% 

(6)截至本日，宏信化工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三、本次担保主要内容 

（1）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汇率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2）担保金额、期限及方式 

单位：万元 

债权人 债务人 债务性质 借款金额 
借款期限

至 
担保类型 

担保期

限至 

交通银行淄

博分行 
宏信化工 

流动资金

贷款 
4000.00 一年 

连带责任

保证 

主债务届

满 2年止 

中信银行淄

博分行 
宏信化工 

流动资金

贷款 
2990.00 一年 

连带责任

保证 

主债务届

满 2年止 

合计   6990.00 - -  

（3）本次华安新材对外提供担保的生效条件：宏信化工需在2020年12月31

日前，取得上述两家银行的授信贷款批复，华安新材对其担保开始生效；若宏信

化工不能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得上述两家银行的授信贷款批复，华安新材的本

次对外担保将不生效。 

四、公司已采取的与反担保相关的举措 

（1）公司已采取的与反担保相关的举措参见《山东联创互联网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与山东多盈节能环保产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3名投资者之<股权收购协

议>》第“第3.6-第3.11款”相关内容。 

3.6鉴于华安新材与宏信化工存在互保，华安新材将来预计会为宏信化工上

表银行贷款续展继续提供相应担保。为保护甲方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经友好协商，

甲方向乙方支付现金对价的时间进度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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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方收购华安新材 45.71%股权之现金对价支付安排 

分期安

排 

交易对

方 
支付时点 

支付现金对

价比例

（%） 

支付现金对价（万

元） 

第一期 

多盈节

能 

标的资产交割日后10个工作日

内 

15.00-

30.00 

2,653.50-

5,307.00 

中兴盛

世 
1,414.5-2,829.00 

源创投

资 
663.00-1,326.00 

第二期 

多盈节

能 

第一期款项支付完毕之日起12

个月内 

25.00-

35.00 

4,422.50-

6,191.50 

中兴盛

世 

2,357.50-

3,300.50 

源创投

资 
1105.00-1,547.00 

第三期

（如

需） 

多盈节

能 如前二期支付未达到50%，第二

期款项支付完毕之日起6个月

内，支付第三期，三期支付完

成后达到应付支付对价的50% 

0.00-10.00 

0.00-1,769 

中兴盛

世 
0.00-943.00 

源创投

资 
0.00-442.2 

第四期

及以后

各期

（如

需） 

多盈节

能 
按照本协议第3.8款规定的华安

新材当期担保解除后的10个工

作日内 

按照本协议第 3.8 款规定的比例

确定 

中兴盛

世 

源创投

资 

3.7基于本协议确认的华安新材对宏信化工的担保情况，其中华安新材为宏信化

工担保金额人民币 5,000.00万元（人民币）(人民币伍仟万元整)由乙方协调宏

信化工在乙方收到本协议第 3.6 款约定的第二期款项后一个月内以甲方认可的方

式向华安新材提供反担保措施。  

同时，基于本协议第 3.8 款的相关安排，上述华安新材为宏信化工担保金额人民

币 5,000.00万元（人民币）(人民币伍仟万元整)最迟应于 2023年 12月 31日之

前解除，但该解除金额不计入本协议第 3.8 款约定的解除金额，亦不影响本协议

第 3.6 款约定的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第四期及以后各期（如需）现金对价。 

上述华安新材为宏信化工担保金额人民币 5,000.00万元（人民币）(人民币伍仟

万元整)逾期未解除的，乙方或由其指定的主体应于逾期后的 5个工作日内一次

性以现金形式向甲方支付待解除金额之等值款项作为履约担保。 

3.8甲方向乙方支付的第四期及以后各期（如需）现金对价金额按照如下公式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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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当期向乙方合计支付金额=[当期华安新材对宏信化工担保解除金额÷

（华安新材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的累计预计对宏信化工担保金额-伍仟万

元）]×(50%×甲方拟向乙方支付的测算交易对价)。 

上述公式中： 

3.8.1当期华安新材对宏信化工担保解除金额以宏信化工向华安新材书面提供的

银行付款单或银行出具的足以证明华安新材对宏信化工担保解除的书面文件确定。

如华安新材存在为宏信化工银行贷款续展继续提供担保的，则以华安新材最后一

次为宏信化工的担保解除为准； 

3.8.2华安新材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的累计预计对宏信化工担保金额经考虑本协

议 第 3.5 款确认的情况最终确定为人民币 27,165.00万元（人民币贰亿柒仟壹

佰陆拾伍万元整）。该等金额仅为测算华安新材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的累计预计

对宏信化工担保金额使用，并不必然构成甲方及华安新材对宏信化工的担保承诺； 

3.8.3甲方拟向乙方支付的测算交易对价即人民币叁亿壹仟伍佰肆拾贰万元整

（下同）； 

3.8.4甲方当期向多盈节能、中兴盛世、源创投资分别支付金额=甲方当期向乙方

合计支付金额×本协议约定的多盈节能、中兴盛世、源创投资分别在向甲方出让

的华安新材股权比例之和中所占的比例。 

3.9乙方同意，如华安新材对宏信化工担保发生担保损失的，甲方可在自前述担

保损失发生之日起三个月后扣减华安新材当期担保损失的等值现金对价并不再支

付。如在前述期限内乙方通过有效措施促使宏信化工偿还了华安新材对宏信化工

担保发生的担保损失，则甲方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继续向乙方支付现金对价。 

3.9.1当期华安新材对宏信化工担保损失金额以华安新材为债务人代偿之银行付

款单确定； 

3.9.2甲方当期分别扣减多盈节能、中兴盛世、源创投资金额=甲方当期合计扣减

金额×本协议约定的多盈节能、中兴盛世、源创投资分别在向甲方出让的华安新

材股权比例之和中所占的比例。 

3.9.3甲方累计扣减金额以甲方拟向乙方支付的测算交易对价的 50%为限。 

3.9.4甲方作出上述扣减后，如不足以覆盖华安新材担保损失的，由华安新材在

实际担保损失范围内继续享有对相关被担保人的追索权，并由乙方协调宏信化工

以其 4万吨/年顺酐生产线涉及全部机器设备提供担保，该生产线资产清单明细

详见附件 2。 

3.10乙方承诺，基于本协议第 3.8.2款最终确定的华安新材 27,165.00万元（人

民币贰亿柒仟壹佰陆拾伍万元整）对宏信化工担保最迟应于 2021年 12月 31日

之前解除。逾期未解除的，甲方将自动扣减待解除金额之等值现金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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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各方同意，在本协议第3.6款约定的分期支付期限内，由甲方自主决定具体

付款时点。如果甲方出现资金困难时，优先协商解决，经乙方同意可以对付款进

行展期，且不构成甲方的违约责任。 

（2）宏信化工与华安新材为互保关系。公司已设定了分期付款的制约条件

及相应的反担保措施，该等举措有助于公司对冲未来可能面临的担保风险，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宏信化工为华安新材担

保授信总额10,410.00万元，已发生担保金额累计人民币9,810.00万元。 

（3）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担保事项为前期存续业务，不属于华安新材对宏信化工新增担保事项，

且担保金额未发生变化，华安新材对宏信化工的担保事项已与支付股权转让款挂

钩。 

五、董事会意见 

华安新材对宏信化工的担保系历史互保情况，本次担保事项为前期存续业务，

不属于华安新材对宏信化工新增担保事项，公司已设定了分期付款的制约条件及

相应的反担保措施，该等举措有助于公司对冲未来可能面临的担保风险，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子公司华安新材向宏信化工提供对外担保，系基于华安

新材的历史互保情况而做出的整体安排。本次担保事项为前期存续业务，不属于

华安新材对宏信化工新增担保事项，公司已设定了分期付款的制约条件及相应的

反担保措施，该等举措有助于公司对冲未来可能面临的担保风险，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子公司本次对外担保事项。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总额 45,165.00万元

(含本次对外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3.74%， 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为 52.96%；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的情况。其中，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

位提供的担保总额 23,16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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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七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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